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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单位环境违法一案，我局经调查，现已审查终结。
一、调查情况及发现的环境违法事实、证据和陈述申辩（听证）及采纳情况
我局于2023年9月23日对你单位进行了调查。参考你单位《天津豪骏车业有限公司新建电动车架焊接生产线项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天津豪骏车业有限公司扩建项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你单位有2个车间从事车间焊接作业，产生的焊接烟尘经收集后进入滤筒除尘器净化，由一根15m高排气筒P2排放。
经调查，发现你单位实施了以下环境违法行为：
现场检查当日，你单位2个车间内共有7个机器人焊机正在作业，配套的污染防治设施及风机均未开启。你单位属于未按照规定使用大气污染防治设施。
[bookmark: PO_4_ShiShiZhengJu]以上事实，有《天津市生态环境局现场检查（勘察）笔录》《天津市生态环境局调查询问笔录》《天津豪骏车业有限公司新建电动车架焊接生产线项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天津豪骏车业有限公司扩建项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现场拍摄的视频以及营业执照复印件等证据为凭。
你单位上述行为违反了《天津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法应当予以处罚。 
我局于2023年10月31日以《天津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津市环事告字〔2023〕183号），告知你单位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和拟作出的处罚决定，并明确告知你单位有权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我局于2023年11月2日向你单位送达上述文件，你单位于当日签收。
2023年11月7日，你单位向我局提出陈述申辩意见如下：
1.由于三年疫情原因，今年的订单减少70%，完全处于半停产状态，生存非常困难；
2.2023年9月23日检查时，因负责环保设备运行的管理人员到规定时间点把设备关停，使得少部分没有完成工作任务的工人继续工作了1小时左右；
3.我单位一直对烟尘开展的有组织、无组织监测，均未超标，有相关监测报告为证；
4.后续对环保问题要更加高度重视，并加以整改，把原来的环保设备运行个人管理更改为层层监督执行，坚决杜绝类似情况再次发生。综上，申请从轻处罚。
以上事实，有《天津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津市环事告字〔2023〕183号）及其送达回证、你单位提出的陈述申辩材料等证据为凭。  
经集体审议，本案违法事实清楚，且你单位已经认识错误，考虑到你单位生产经营困难，部分采纳你单位陈述申辩意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对你单位从轻处罚。
二、责令改正和行政处罚的依据、种类
依据《天津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七十七条第二项的规定，我局：
1.责令你单位停止违法行为，立即改正；
2.对你单位处罚款三万元。
三、责令改正和处罚决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
（一）关于责令改正的履行方式和期限
你单位应于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立即改正违法行为。你单位应在生产过程中保证大气污染防治设施正常使用。
（二）关于处罚决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分离实施办法》的相关规定，你单位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应领取《非税收入统一缴款书（缴款通知书）》并缴至指定银行。你单位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我局可以依法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四、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如对本处罚决定不服，你单位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或者天津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6个月内直接向天津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起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不停止本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五、信用中国网站信用修复
你单位自觉履行本行政处罚决定内容满3个月，且经我局复查认定你单位完成上述违法行为整改工作后，你单位可注册、登录“信用中国（天津）”网站（https://credit.fzgg.tj.gov.cn/）企业信息查询页面自助办理行政处罚信用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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